






長 寬 面積
一般補

償金額

加成補

償金額

改葬者

增加數

埋葬者

增加數

屍骨未

腐需連

棺遷葬

依法設

置與否

補償費

(救濟

金)金額

自動遷

葬獎勵

金

經度(N) 緯度(S) 公尺 公尺
平方

公尺

金斗未葬

以3,000

計、未達

基準以

5,000元

計、其餘

依類別分

計

花磚、洗

石子、磁

磚、大理

石加計4成

改葬指同

一墓內增

加金斗甕

，每罐加

計3,000

埋葬指同

一墓內合

葬棺木且

未撿骨，

每棺加計

7,000

加計

12,000

非依法設置

之查估金額

以基準之

70%計，自

動遷葬獎勵

金為前項金

額之30%計

(小計1+小

計2)；非

依法設置

之墳墓以

70％計

墓主於限期

內自行遷移

者，發給補

償費50%之自

動遷葬獎勵

金；如為非

依法設置之

墳墓，得發

給救濟金30%

之自動遷葬

獎勵金

小計 48,000 24,000 72,000

合計 簽章

鶯歌第一公墓部分區域墳墓遷葬工程-第二次施工增列補償費查估清冊

(土地位置：鶯歌區鶯歌段牛灶坑小段55-117地號及55-118地號)

公告

編號
立碑日期 墓碑姓名 立碑姓名

座落位置

類別

(0-6)

墳墓

規格

(材質)

小計1 小計2

01.5 1.2 1.80 1 水泥洗光 6000施工增列007 不詳 無名氏 陽世福人 121.36620

施工增列008 民國23年 陳甘娘 男四大房 121.36624

0 6000 6000 300024.95777

0 6000 3000

9000

6000 0 6000 900024.95779 1.5 1.0 1.50 1 清水磚

施工增列011

6000 0 6000 1

315006000民國36(96)年 詹麵娘、詹温氏、詹王氏 子孫永遠 121.36632

24.95726 1.5 1.2 1.80

21000 1050024.95726

3000

0 15000 21.8 1.2 2.16 2 清水磚 15000

9000

1 清水磚施工增列012 民國前30年 李○邦、李黃傳娘 陽世子孫 121.36631 9000 4500 13500

施工增列013 不詳 楊庚有 男五大房 121.36630 24.95728 6000 30000 6000 01.5 0.9 1.35 1 清水磚 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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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例：

墳墓位置及編號＠

地籍線．地號 三；［
除草位置 GR-2/"-, 

P2 

蠶P2-1,f(爸六吵＠
＠羞＠禍回

臼』匾

三二匾

＠
毫

P2 — 3 

P2— 2 

P3 —3 

亻立

P4 
866 

P3 —2 

GR-
巳

／三三四 ｀四國3
-

＠ n@＠ 

@ ｀碌＇＠ ＠ 固

＾三卮＠｀二二
......, -、 · ·,. o ·' ｀量· `· · ' ｀ ''｀ 

·一一·• •. • • ·一·• ·矗·•• • • • • • ̀ 矗 · · · · · · ·
— 5 

霫 圏 毫句｀｀｀
町尸＠ ＠

＠ ＠了翌専年孟霹、 辜國四鹹藁芍亨霆鴯三PS-4
囯勻

＾爆瞬筠三遷尸 遷

雹@:國
艾涪忠x \f:!:;!/严氙严

烜
＠ 啊(186

＠＠霆,,\ ��- -�� @§) ＠彎二＠
@）暄雪賾》 ＠ 

二二@:

55-4

P4-2 P4-3 P4-4 

P5 — 5 
GR-56 

P6 
P6— 1 

P6— 2 
P6— 3 

P6-4 
P6-5 

P6-6 
P6-7 

P6— 8 

扁
P6— 9 

P6— 10 
P6— 11 4

 

第二次施工增列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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